关于成立护理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院字【2010】27号
校招就处：

根据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要求，经护理院研究决定，现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池建淮
副组长：牛忠军  叶伊琳 许晓燕

成  员：池建淮 牛忠军 叶伊琳 许晓燕 刘胡同  余小平 方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领导小组下设就业指导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护理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、协调毕业生就业工作。专兼职成员为：刘胡同（专职） 余小平 方庆
就业领导小组职责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认真贯彻党的路线，方针，政策，按上级有关精神和院党委的部署，全面负责本分院的就业工作。
2.加大就业指导，定期召开本分院就业工作会议，宣传国家和地区就业相关政策，了解学生的就业情况。
3.拓宽就业信息网络，建立学生就业信息库，多渠道为企业及学生提供需求。
4.利用现有的资源，调动各方面力量，动员全分院教师参与就业工作。
5.负责对应届毕业生进行毕业指导，开展就业创业教育，正确认识市场导向。
6.组织毕业生跟踪调查，并根据调查反馈情况提出完善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。
7.做好本分院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，协助组织、指导毕业生参加校园招聘会、有关就业市场和网上招聘市场。
8.积极与用人单位联系，向用人单位推介我分院毕业生。
9.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和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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